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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航港局 

受理紙本船舶進出港預報簽證申請案審核作業程序 

(一)船舶進港預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 

1. 本局將於接獲申請案 2小時內完成審核作業。 

2. 禁止入港船舶係指經列於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北韓制裁委員會受制裁船隻清單」、「本局配合聯合國北韓制裁決議關注船舶清單」、

違反航業法及商港法等相關規定之船舶。 

 

 

無簽證編號者，由航務中心 

洽港務公司取得臨時簽證編號 

業者 
檢附申請表及相關附件 
送港口轄管航務中心 

核准進港預報 

航務中心檢視 

船舶是否禁止入港 

否 

是 

通知業者進港預報不予核准 
業者未於期限內 

補正完畢 

業者 
於期限內補正 

 

航務中心檢視業者
提送資料是否正確 

是 

通知業者補正 
文件須補正 

1. 港務公司傳真實際
進港資訊予航務中心 

2. 航務中心傳真前開
資訊予關務署 

3.系統上線後由航務中
心補登資訊 

船舶於
MTNet2.0
上線前實
際進港 

是 

1.系統上線後由航
務中心補登資訊 

2.請港務公司透過
系統回傳實際進
港資訊，系統自動
介接關務署 

否 

1.傳真予港務公司(預報表、艙位配置圖)、關
務署(預報表、艙位配置圖)、海巡署(預報
表)及疾管署(預報表、人員名冊) 

2.船舶申請進入麥寮港或和平港傳真預報表
予該港管理小組 

回傳業者預報表(含簽證編號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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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船舶出港預報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 

1.本局將於接獲申請案 2小時內完成審核作業。 

3. 禁止出港船舶係指未經 PSC檢查、列於違反航業法及商港法相關法規、司法機關指示之船舶。 

 

業者 
檢附申請表及相關附件 
送港口轄管航務中心 

否 

1. 否； 

2. 是，業經 PSC 檢查 

通知業者出港預報不予核准 
業者未於期限內 

補正完畢 

航務中心確認
船舶是否需經

PSC 檢查 

航務中心檢視業者

提送資料是否正確 通知業者補正 
文件須補正 

業者 
於期限內補正 

  

核准出港預報 

是 

是 

1. 港務公司傳真實際出
港資訊予航務中心 

2. 航務中心傳真前開資
訊予關務署 

3.系統上線後由航務中心
補登資訊 

船舶於
MTNet2.0 上
線前實際出港 

是 

1.系統上線後由航務中心
補登資訊 

2.請港務公司透過系統回
傳實際出港資訊，系統
自動介接關務署 

否 

1.傳真予港務公司、關務署、海巡署(預
報表)及疾管署(預報表、人員名冊) 

2.船舶申請離開麥寮港或和平港傳真
預報表予該港管理小組 

回傳業者預報表(含簽證編號) 

無簽證編號者，由航務中心 
洽港務公司取得臨時簽證編號 

航務中心檢視 

船舶是否禁止出港 

是，尚未經檢查 


